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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处：关于强化工作纪律考核、

严格请假销假制度的通知

根据国务院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建立机关

事业单位防止吃空饷问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和我校《岗位

绩效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山西大学教职工请假制度》、《山西

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管理的若干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就

工作纪律和请销假相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1.强化工作纪律考核

各单位根据工作特点制定岗位工作纪律，充分听取教职工

的建议，经单位党政联系会议决定后实施，告知每一位教职工，

建立违反工作纪律台账，把工作纪律情况纳入年度考核，违反

工作纪律情况与年度考核结果和岗位绩效挂钩。

2.严格请假销假制度

教职工离开工作岗位一天以上要办理网络或书面请假手

续，回到工作岗位后要办理销假手续，单位应明确一名领导分

管，明确一名工作人员经办。

单位要建立请假销假台账，台账的内容应包含请假时间、

销假时间、请假事项、经办人等事项，台账每年年底汇总一次，

汇总结果报单位考核组审议，请假天数与岗位绩效和年度考核

结果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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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内累计请假超过一个月的，处级管理干部报组织部备

案，其他教职工报人力资源处备案。单次请假超过一个月的，

单位提出请假建议，按干部管理权限，由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处

审批。

教职工离开工作岗位没有办理请假手续的，按旷工处理；

办理了请假手续，回到工作岗位后没有办理销假手续的，视同

请假延续；请假到期后逾期不归，没有办理续假手续的，按旷

工处理。

人力资源处根据单位报送的请销假情况进行综合审核，涉

及工资的，人力资源处根据请假情况减发或停发工资；涉及岗

位绩效的，单位按考核办法核减或停发岗位绩效，涉及到单位

岗位绩效总额的，由学校绩效考核办公室核算。因为未报告等

原因造成吃空饷等情况发生，要按规定追究相关人责任。

人力资源处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

